
法規名稱：臺北市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方案

修正日期：民國 106 年 12 月 29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6年 12月 29日臺北市政府府消預字第 10640010100號令修正發布第 3

、4點條文；並自 107年 1月 26日起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建立本市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應變

    機制，提升市民參與活動品質，確保大型群聚活動之安全，強化本府

    各相關單位災害應變處理能力，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特訂定本方案。

二、本方案所稱大型群聚活動適用範圍如下：

（一）指由本府暨所屬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主辦或由民間單位使用各

      機關管理之場地，預估聚集人數達一千人以上且持續二小時以上之

      下列活動：

      1.體育競技活動。

      2.演唱會、音樂會等類似活動。

      3.展覽（售）、人才招募會、博覽會等活動。

      4.燈會、花會、煙火晚會等活動。

      5.民俗節慶、原住民慶典等活動。

（二）下列活動不適用本方案之規定：

      1.體育場館、影劇院、音樂廳、宗教場所、娛樂場所、百貨商場、

        展覽場、觀光遊樂業園區等在其建築使用用途、營業項目、興辦

        事業計畫範圍內舉辦之活動。

      2.婚、喪等類似活動。

      3.依「集會遊行法」及「本市民俗遶境大型宗教慶典或類似活動標

        準作業程序」辦理之活動。

（三）活動有新穎表演、助興手段而有發生危險之虞，或有超出本府應變

      能力之虞，或屬聚集眾多人群之非日常活動者，本府得指定為大型

      群聚活動，並依本方案予以管理。

三、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維護管理及申請審核規定如下：

    （一）各機關主辦大型群聚活動，應由承辦機關訂定活動安全維護計畫執行，並依計畫

          會同相關機關執行安全管理事項。

    （二）民間單位使用各機關管理之場地舉辦前點規範之大型群聚活動，應訂定活動安全

          維護計畫，依各場地管理機關場地使用相關規定 ,向受理機關申請許可或報請備



          查後，始得辦理。

    （三）大型群聚活動使用多機關管理之場地，由主要活動辦理地點（如主舞台搭設處）

          之場地管理機關為受理機關；如無明確之主要活動場地，以活動開始地之場地管

          理機關為受理機關。

    （四）本府受理機關如附件 1。

    （五）大型群聚活動申請流程：

          1.最大聚集人數達一千人以上未達三千人之大型群聚活動，民間單位應於活動開

            始七日前，檢附安全維護計畫向受理機關報請備查後，始得舉辦。

          2.最大聚集人數達三千人以上之大型群聚活動，民間單位應於活動開始三十日前

            ，檢附安全維護計畫向受理機關提出申請，由受理機關會同相關機關進行審查

            ，並經許可後，始得舉辦。

    （六）經受理機關許可或備查之大型群聚活動，不得變更活動時間、地點、內容或擴大

          舉辦規模。但已申請許可者，於活動開始七日前；已報請備查者，於活動開始三

          日前，以書面向受理機關申請變更活動時間，並經同意者，不在此限。

    （七）受理機關受理申請後，得將活動安全維護計畫送相關機關依權責審查，審查期間

          ，必要時得由受理機關邀集相關機關辦理現場會勘，如有影響活動安全需改善者

          ，應請民間單位修正改善，審查檢核範例表（如附件 2）。

編號 單位 協助審查事項

1 受理機關 1.針對人、事、時、地、物等面向進行活動風險評估。

2.針對活動設置指揮中心與總指揮官，並於活動各集結點配置人力、

任務分工及活動動線規劃之審查。

3.選定安全場地、器材及設施，依場地位置及器材使用進行審查，得

召集有關人員至場地會勘，模擬活動狀況，評估安全措施。

4.評估參加人數，審查民眾參與區域分配及出入、疏散等動線。

5.防火安全自主應變(針對所訂定之安全防護計畫書進行審查)。

6.督導活動民間單位訂定安全手冊，並於事前辦理相關安全宣導及教

育訓練。

7.活動是否保險，保險對象包含參加民眾及工作人員。

8.依權管業務協助審查「活動安全維護計畫」。

2 交通局 1.針對道路使用及交通維持管制進行審查。

2.針對救災車輛行進動線及人員疏導運輸規劃審查。

3.依權管業務協助審查「活動安全維護計畫」。

3 消防局 1.針對人、事、時、地、物等面向進行活動風險評估。



2.針對救災車輛行進動線及人員疏導運輸規劃審查。

3.針對臨時建築物及室內場所消防進行審勘查及檢查。

4.評估參加人數，審查民眾參與區域分配及出入、疏散等動線。

5.防火安全自主應變(針對所訂定之安全防護計畫書進行審查)。

6.依權管業務協助審查「活動安全維護計畫」。

4 衛生局 1.針對救災車輛行進動線及人員疏導運輸規劃審查。

2.依活動類型及現場狀況，審查有關緊急醫療及救護站設立等事項。

3.針對活動食品、室內、外場地吸菸行為之管理及涉及防疫事項之審

查。

4.依權管業務協助審查「活動安全維護計畫」。

5 警察局 1.針對救災車輛行進動線及人員疏導運輸規劃審查。

2.針對活動治安維護規劃進行審查。

3.依權管業務協助審查「活動安全維護計畫」。

6 建築管理工程

處

1.針對臨時建築物及室內場所建管安全進行審勘查及檢查。

2.針對室外場地及活動動線無障礙設施規劃審查

3.依權管業務協助審查「活動安全維護計畫」。

7 社會局 1.針對兒童、身心障礙及行動不便者特殊安排之服務照顧進行審查。

2.依權管業務協助審查「活動安全維護計畫」。

8 環境保護局 1.環境清潔、流動廁所清潔、噪音管控及粉塵或特殊氣體使用進行審

查。

2.依權管業務協助審查「活動安全維護計畫」。

    （八）受理機關應於每場活動結束後二週內，填寫自主檢核表（如附件 3）報本府消防

          局彙整。

    （九）大型群聚活動主辦者應依活動安全維護計畫執行相關安全管理事項。

    （十）受理機關應將活動安全維護計畫上傳本市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資訊網，供相關

          機關下載，計畫核定完成後上傳更新，俾讓本府相關機關第一時間掌握活動所有

          資訊，提升災害防救應變處理效益。

    （十一）本市大型群聚活動災害發生時，其相關應變及復原工作依「本府相關災害防救

            法規」及「本府執行重大災害現場前進指揮所作業要點」規定及「活動安全維

            護計畫」辦理，如涉大量傷病患救護機制，其處置應依「本市大量傷病患救護

            辦法」及「大量傷病患現場救護指揮流程」辦理。

四、督導考核及訓練：



（一）受理機關應主動查核民間單位，是否依核准計畫內容落實執行，如

      有影響活動安全需改善者，請民間單位改善，並得持續查核至改善

      為止。

（二）本府各機關應於每年 6  月 10 日與 12 月 10 日前填報執行成果

      表（如附件 4），送本府消防局彙整。

（三）本方案執行成果由本府消防局不定期提報本府公共安全督導會報。

（四）本府消防局得視實際需要辦理各機關活動安全管理人員教育訓練。

五、獎懲：

    本府各機關辦理本方案業務有功或不力人員，由各機關依其具體事實

    辦理獎懲或列入年終考績之參考。

六、本方案如有未盡事宜時，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